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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7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发行了公司2025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08%，发行期限为188天，兑付日为2025年9月16日。

2025年9月16日，公司兑付了2025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10,713,424.66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096

证券简称：宏盛华源 公告编号：

2025-056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3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9/23 － 2025/9/24 2025/9/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经2025年8月19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75,155,08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38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3,668,691.09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9/23 － 2025/9/24 2025/9/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38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142元。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股东，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

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142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

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14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申

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3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31-67790760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5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十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98,692,1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8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承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

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陈溪俊，独立董事沈思，曾爱民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育兵、龚尚钟因公请假；

3、董事会秘书邓宏光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497,757 99.7740 4,192,569 0.1823 1,001,857 0.043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777,576 99.7861 4,235,350 0.1842 679,257 0.029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785,276 99.7865 4,235,950 0.1842 670,957 0.029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576,676 99.7774 4,199,450 0.1826 916,057 0.04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718,076 99.7836 4,322,350 0.1880 651,757 0.0284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354,276 99.7677 4,642,050 0.2019 695,857 0.0304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合规与风险控制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969,775 99.7945 4,059,151 0.1765 663,257 0.029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809,175 99.7875 4,205,051 0.1829 677,957 0.029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732,575 99.7842 4,273,451 0.1859 686,157 0.029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480,657 99.7732 4,533,769 0.1972 677,757 0.029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802,876 99.7873 4,217,250 0.1834 672,057 0.0293

1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388,757 99.7692 4,582,669 0.1993 720,757 0.03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

议案

168,672,

598

97.0124

4,192,

569

2.4113

1,001,

857

0.5763

2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

案

168,952,

417

97.1733

4,235,

350

2.4359 679,257 0.3908

3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68,960,

117

97.1777

4,235,

950

2.4363 670,957 0.3860

4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68,751,

517

97.0578

4,199,

450

2.4153 916,057 0.5269

5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168,892,

917

97.1391

4,322,

350

2.4860 651,757 0.3749

6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68,529,

117

96.9298

4,642,

050

2.6698 695,857 0.4004

7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合规

与风险控制委员会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69,144,

616

97.2838

4,059,

151

2.3346 663,257 0.3816

8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

发展与ESG委员会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68,984,

016

97.1915

4,205,

051

2.4185 677,957 0.3900

9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168,907,

416

97.1474

4,273,

451

2.4578 686,157 0.3948

10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的议案

168,655,

498

97.0025

4,533,

769

2.6076 677,757 0.3899

11

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168,977,

717

97.1879

4,217,

250

2.4255 672,057 0.3866

12

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68,563,

598

96.9497

4,582,

669

2.6357 720,757 0.41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12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为涉及特别决

议通过议案，上述议案获得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卫晓旻、王顺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

2025-055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A股数量为4,000万股-8,000万股，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3.8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中远海发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49）。

二、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公司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向本公司出

具的 《贷款承诺函》， 同意为本公司回购A股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 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7432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承诺函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一年。 该笔贷款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及政策，并依法经国家有权部门审批、核准、备案，具体安排由公司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签署

的相关融资协议进行约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金额和回购

股份数量以实际为准。 待本次回购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

2025-054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5日（星期四）13:30-14:45�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8日（星期四）至09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oscoshippi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

月25日（星期四）13:30-14:45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3:30-14:45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铭文先生

总经理：王坤辉先生

独立董事：邵瑞庆先生

总会计师：胡海兵先生

董事会秘书：蔡磊先生

财务资金部总经理：徐飞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5日 （星期四）13:30-14:45，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至9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oscoshipping.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电话：021-65967333

邮箱：ir@coscoshipp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

2025-056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通过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远海发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5-04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9月1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注2

1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4,628,015,690 35.07% A股

2

HKSCC�NOMINEES

LIMITED注3

3,430,085,004 25.99% H股

3 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47,917,519 10.97% A股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5,510,698 0.88% A股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937,191 0.43% A股

6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47,570,789 0.36% A股

7 徐小蓉 20,521,400 0.16% A股

8 郭磊 17,655,777 0.13% A股

9 徐连升 16,410,000 0.12% A股

10 曹华琴 12,935,800 0.10% A股

注：

1、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因此，公司前十大股东亦为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2、“持股比例”按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的总股本13,197,655,820股计算。“股份种类”中，A股指人

民币普通股，H股指境外上市外资股。

3、 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100,944,000股H股股份由HKSCC� NOMINEES�

LIMITED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4、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47,570,789股A股股份，通过全资子

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628,015,690股A股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47,917,519股A股股份， 通过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0,944,

000股H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约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的47.16%。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506

证券简称：

ST

名家汇 公告编号：

2025-077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成交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结束，程宗玉先生所持有的公司20,351,9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93%）已网拍成交，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后续将涉及

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程宗玉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75,648,531股，占公司总股本10.88%；累计被质押股份55,296,

535股，占其所持股份73.10%；累计被冻结股份75,648,531股，占其所持股份100%。程宗玉先生的一致

行动人程治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0,0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其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拍

卖等权利受限的情况。

3、若本次司法拍卖最终成交并完成过户，程宗玉先生将被动减持公司股份20,351,996股，其所持

公司股份将降至55,296,535股，占公司总股本7.95%。 程宗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程治文先生合计持

股数量将变更为55,646,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0%，不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中国新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将被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所持

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拍卖时间 拍卖平台

申请执

行人

原因

程宗玉 是

20,351,

996

26.90% 2.93%

无限售流

通股

（无质押、

已冻结）

2025年9月

16日10时至

2025年9月

17日10时止

（延时的除

外）

京东网北

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

法院司法

拍卖平台

中国新

兴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股份转让

合同纠纷

导致的司

法强制执

行

二、股东股份被拍卖的结果

公司从京东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平台查询到《成交确认书》获悉，上述被拍卖的

股份已成交，拍卖结果如下：

标的物

名称

成交数量

（股）

成交金额（元）

成交均价

（元）

竞买人

占被拍卖人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ST名家汇股

票

20,351,996 75,302,385.20 3.7

深圳市金秋创盈二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6.90% 2.93%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

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结束，程宗玉先生所持有的公司20,351,9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93%）已网拍成交，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后续将涉及

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程宗玉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75,648,531股，占公司总股本10.88%；累计被质押股份55,296,

535股，占其所持股份73.10%；累计被冻结股份75,648,531股，占其所持股份100%。程宗玉先生的一致

行动人程治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0,0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其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拍

卖等权利受限的情况。

3、若本次司法拍卖最终成交并完成过户，程宗玉先生将被动减持公司股份20,351,996股，其所持

公司股份将降至55,296,535股，占公司总股本7.95%。 程宗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程治文先生合计持

股数量将变更为55,646,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0%，不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中国新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将被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网络竞拍《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505 200505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 京粮

B

公告编号：

2025-040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定于2025年9月22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进一步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会议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2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2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或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

B股股东应在2025年9月11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大兴区欣宁街8号院1号楼B座首农科创大厦70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

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请于2025年9月19日上午9:30一12:00，14:30一17:00进行登记。 个

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被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

身份证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或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以2025年9月19日17:00前收到传真或信件

为准）。 公司传真：010-81219987

3.公司不接受电话通知方式进行登记。

4.登记地点：北京市大兴区欣宁街8号院1号楼首农科创大厦B座8层证券事务部

5. 会议联系人： 高德秋 联系电话 ：010-81219989� � 传真：010-81219987� � 电子邮箱 ：

gaodeqiu@bjjlkg.cn

6.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

五、备查文件：

1.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05” ，投票简称为“京控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2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41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批准青岛蔚蓝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的

“氟雷拉纳滴剂（犬用）”和“氟雷拉纳滴剂（猫用）” 为二类新兽药，并于近日核发了《新兽药注册证

书》（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49号）。

一、新兽药的基本信息

1、氟雷拉纳滴剂（犬用）

新兽药名称：氟雷拉纳滴剂（犬用）

研制单位：宁波春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科瑞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河北圣雪大成唐山制药有

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乐宠乐家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2025）新兽药证字96号

监测期：4年

注册分类：二类

主要成分：氟雷拉纳

作用与用途：用于治疗犬体表的跳蚤（猫栉首蚤）感染和蜱虫（长角血蜱和血红扇头蜱）感染。

用法与用量：以氟雷拉纳计。 外用，将本品滴于犬后背肩部到臀部间的皮肤，每1kg体重，犬≥

25mg，具体见产品推荐使用剂量表，每12周给药1次。

2、氟雷拉纳滴剂（猫用）

新兽药名称：氟雷拉纳滴剂（猫用）

研制单位：宁波春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科瑞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

公司、江苏优力维医药有限公司、江苏基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乐宠乐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2025）新兽药证字97号

监测期：4年

注册分类：二类

主要成分：氟雷拉纳

作用与用途：用于治疗猫体表的跳蚤（猫栉首蚤）感染和耳螨感染。

用法与用量：以氟雷拉纳计。 外用，将本品滴于猫头骨底部的皮肤，每1kg体重，猫≥40mg，具体见

产品推荐使用剂量表，每12周给药1次。

二、新兽药研究开发情况

1、氟雷拉纳滴剂（犬用）

氟雷拉纳滴剂（犬用）是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与宁波春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科瑞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河北圣雪大成唐山制药有限公司、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乐宠乐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国家二类新兽药。

该产品经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新兽药注册等阶段，农业农村部于近日已公告核发新兽药注册证

书。

2、氟雷拉纳滴剂（猫用）

氟雷拉纳滴剂（猫用）是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与宁波春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科瑞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江苏优力维医药有限公司、江苏基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乐宠乐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国家二类新兽药。

该产品经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新兽药注册等阶段，农业农村部于近日已公告核发新兽药注册证

书。

氟雷拉纳滴剂（犬用）和氟雷拉纳滴剂（猫用）的开发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380.00万元。

三、新兽药相关市场背景情况

跳蚤和蜱虫是犬猫常见的体外寄生虫，不仅通过口器吸血造成皮肤损伤与贫血，还是多种病原的

重要携带者。 例如，跳蚤可携带鼠疫杆菌，并充当犬复孔绦虫的中间宿主。 我国常见蜱虫包括血红扇头

蜱、长角血蜱等；经蜱虫传播的蜱媒疾病有粒细胞无形体病、莱姆病、巴贝斯虫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

合征等，其中部分为人畜共患，对公众健康亦具潜在风险。因此，犬猫体外寄生虫的系统管理尤为重要，

选择驱虫产品应综合考虑起效速度、安全性、保护时长与使用便捷性。

氟雷拉纳是一种作用于γ-氨基丁酸（GABA）受体的新型异噁唑啉类广谱杀虫剂，可口服或局部

用药，对犬猫体表跳蚤与蜱的驱杀作用可持续约12周。 氟雷拉纳对成年跳蚤起效快、持续时间长，并能

抑制产卵、破坏其生命周期；同时对猫狗跳虱、螨虫亦具优异驱杀效果，对蓖子硬蜱（幼蜱、若蜱、成

蜱）、六角硬蜱、肩突硬蜱、全环硬蜱、网纹革蜱、变异革蜱及血红扇头蜱等多种蜱虫均有良好杀灭作

用。 经临床验证，含氟雷拉纳的驱虫制剂安全有效，为犬猫体表跳蚤与蜱虫的一体化防控提供了起效

快、保护持久、依从性好的解决方案，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截至目前，公司从公开渠道未能查询到市场上流通的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和市场份额。

四、新兽药上市前仍需履行的程序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兽药产品在上市之前，还应取

得农业农村部核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五、新兽药开发成功对公司的影响

新兽药证书的取得是公司持续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结果，进一步体现了公司的创新能

力，丰富了公司产品品类，也是公司积极推行技术市场化的成果，预计将为公司的业务带来新的业绩增

长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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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蓝生物集团” ）、青岛蔚蓝动物保

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蓝动保”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金

额

担保余额

（含本次）

担保余额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

司

2,000.00 23,597.15 13.58%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 2,990.00 1.72%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2025年9月17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中路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蔚蓝生物集团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

000.00万元。

2、2025年9月17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中路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蔚蓝动保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

000.00万元。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金

额

担保余额

（含本次）

担保余额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

司

2,000.00 23,597.15 13.58%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 2,990.00 1.7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69,630.00万元。

（二）担保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2）。

（三）担保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同意公司在2025年度对资产负

债率为70%以下（以公司2024年经审计数据计算）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78,950.00万

元的担保，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蔚蓝生物集团

公司名称：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664526566H

成立时间：2007年8月22日

法定代表人：陈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596-1号A座101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服务；食品互联

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工业酶制剂研发；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工艺

研发；生物饲料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海洋生物活

性物质提取、纯化、合成技术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添加剂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

料添加剂销售；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

发；日用杂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咨询；

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蔚蓝生物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1,186.95 190,933.03

负债总额 120,037.81 114,773.34

净资产 81,149.14 76,159.69

项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732.06 86,112.37

净利润 6,578.12 13,299.33

（二）蔚蓝动保

公司名称：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2718030743A

成立时间：1998年5月31日

法定代表人：杨碧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万元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科韵路8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蔚蓝动保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305.62 92,936.90

负债总额 49,364.12 38,834.18

净资产 52,941.50 54,102.72

项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61.42 9,804.56

净利润 -1,161.23 -2,797.97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蔚蓝生物集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2、债务人：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3、保证人：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0万元

6、保证期间：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二）公司为蔚蓝动保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2、债务人：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限公司

3、保证人：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6、保证期间：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9,320.00万元，占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2.91%。 其中，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09,320.00万

元，占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62.91%。

（二）逾期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